
附件

一、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清理规范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交通运输）

（一）改由申请人自主决定是否委托中介机构完成的事项（3 项）

序

号

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处理决定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批

指导（实

施）部门

行使

层级

1

保障公路、

公路附属

设施质量

和安全技

术评价

涉路施工许可

占用、挖掘公路、

公路用地或者使公

路改线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具备相应

资质的单

位

具备相应资质的申请人

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安

全技术评价报告，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跨越、穿越公路及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

架设、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或者

利用公路桥梁、公

路隧道、涵洞铺设

电缆等设施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设置非公路标志审

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在公路增设或改造

平面交叉道口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序

号

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处理决定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批

指导（实

施）部门

行使

层级

1

保障公路、

公路附属

设施质量

和安全技

术评价

涉路施工许可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

埋设管线、电缆等

设施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具备相应

资质的单

位

具备相应资质的申请人

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安

全技术评价报告，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在公路周边一定

范围内因抢险、

防汛需要修筑堤

坝、压缩或者拓

宽河床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省

2

公路工程

建设项目

设计文件

编制
公路、水运、铁

路、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项目设计

文件审批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设计文件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

（交通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

发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1 年

第 11 号第一次修正，交通运

输部令 2015 年第 11 号第二

次修正）

具备相应

设计资质

的单位

具备相应设计资质的申

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

制设计文件，也可委托

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申请人必须委托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

3

水运工程

建设项目

初步设计

文件编制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

设计文件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

《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

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

第 74 号）

具备相应

设计资质

的单位

具备相应设计资质的申

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

制初步设计文件，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二、云南省保留由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事项目录（2021 年版）（交通运输）
（共 4 项）

序号

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

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收费

性质

中介服务

结果要件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

批指导

（实施）

部门

行使

层级

1
营运车辆技

术等级评定

道路旅客运输

及客运站经营

许可

道路旅客运

输经营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1 号发

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9

号修正）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机动车综

合性能检

测机构

市场

调节价

签注了车

辆技术等

级的机动

车安全技

术检验报

告

与公安部门

的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

项“机动车

安全技术检

验”合并实

施，不得重

复收费。

道路货物运输

许可

道路货运经

营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县

危险货物运

输经营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州

放射性物品

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州

网络货运经

营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县

国际道路运输

许可（普通货物

除外）

国际道路旅

客运输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省、自贸

试验区



序号

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

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收费

性质

中介服务

结果要件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

批指导

（实施）

部门

行使

层级

1
营运车辆技

术等级评定

国际道路运输

许可（普通货物

除外）

国际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

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1 号发

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9

号修正）

《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机动车综

合性能检

测机构

市场

调节价

签注了车

辆技术等

级的机动

车安全技

术检验报

告

与公安部门

的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

项“机动车

安全技术检

验”合并实

施，不得重

复收费。

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县

2 内河船舶船

员适任培训

船员适任证书

核发

省交通

运输厅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

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运输

部令 2015 年第 21 号发布，交通运

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修正）

船员培训

机构

市场

调节价

内河船舶

船员相关

培训合格

证明



序号

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

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收费

性质

中介服务

结果要件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

批指导

（实施）

部门

行使

层级

3

内河船舶船

员身体条件

检查

船员适任证书

核发

省交通

运输厅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

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交通运输

部令 2015 年第 21 号发布，交通运

输部令 2020 年第 12 号修正）

具备健康

体检资格

的医疗机

构

政府

指导价

体格检查

证明

定价依据：

《云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云南省

卫生厅关于

规范和调整

非营利性医

疗服务价格

的通知》（云

发 改 收 费

〔2005〕556

号）等相关

医疗服务价

格文件。

4

公路建设项
目竣工质量
检测

公路、水运、铁
路、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

公路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

省交通
运输厅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8

号）
《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
（交通部令 2004 年第 3 号）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委托的建
设工程质
量监督机
构

市场
调节价

竣工质量
鉴定报告

注：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21〕14

号），2021 年 7 月 1 日起，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事项由审批改为备案。



三、云南省保留由审批部门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技术性服务事项
目录（2021 年版）（交通运输）

（共 10 项）

序号
技术性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技术性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技术性

服务结

果要件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批

指导（实

施）部门

行使

层级

1

营运客车类

型划分及等

级评定

道路旅客运输

及客运站经营

许可

道路旅客运

输经营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1 号发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9 号修正）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道路
运输达标车辆核查工作规范〉
的通知》（交运办〔2021〕4

号）

机动车综

合性能检

测机构

道路运输

达标车辆

核查记录

表（客车、

乘用车）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营运

客车类型等级评定核查工作，

并自行承担服务费用，不得转

嫁给申请人承担。国际道路运输

许可（普通货

物除外）

国际道路旅

客运输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省、自

贸试验

区



序号
技术性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技术性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技术性

服务结

果要件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批

指导（实

施）部门

行使

层级

2

道路运输车

辆燃料消耗

量核查

道路旅客运输

及客运站经营

许可

道路旅客运

输经营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1 号发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9 号修正）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道路

运输达标车辆核查工作规范〉

的通知》（交运办〔2021〕4

号）

机动车综

合性能检

测机构

道路运输

达标车辆

核查记录

表（客车、

乘用车、

载 货 汽

车、牵引

车辆、挂

车）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车辆

燃料消耗量核查工作，并自行

承担服务费用，不得转嫁给申

请人承担。

道路货物运输

许可

道路货运经

营许可

省交通运

输厅
县

危险货物运

输经营许可

省交通运

输厅
州

放射性物品

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

省交通运

输厅
州

网络货运经

营许可

省交通运

输厅
县

国际道路运输

许可（普通货

物除外）

国际道路旅

客运输许可

省交通运

输厅

省、自

贸试验

区

国际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

许可

省交通运

输厅
省



序号
技术性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技术性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技术性

服务结

果要件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批

指导（实

施）部门

行使

层级

3

公路工程建

设项目设计

文件技术审

查

公路、水运、

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项

目设计文件审

批

公路工程建

设项目设计

文件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

通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发布，

交通运输部令 2011 年第 11 号

第一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

2015 年第 11 号第二次修正）

具备相应

资质的设

计单位

公路工程

建设项目

设计文件

技术审查

咨询报告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设计

文件技术审查，并自行承担服

务费用，不得转嫁给申请人承

担。

4

水运工程建

设项目初步

设计文件技

术审查

水运工程建

设项目设计

文件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2 号发

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42 号第一次修正，交通运输部

令 2019年第 32号第二次修正）

《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4 号）

具备相应

资质的设

计单位

水运工程

建设项目

初步设计

文件技术

审查咨询

报告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初步

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并自行承

担服务费用，不得转嫁给申请

人承担。

5

水运工程建

设项目施工

图设计文件

技术审查

水运工程建

设项目设计

文件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2 号发

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42 号第一次修正，交通运输部

令 2019年第 32号第二次修正）

《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4 号）

具备相应

资质的设

计单位

水运工程

建设项目

施工图设

计文件技

术审查咨

询报告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施工

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并自行

承担服务费用，不得转嫁给申

请人承担。



序号
技术性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技术性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技术性

服务结

果要件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批

指导（实

施）部门

行使

层级

6

水运工程建

设项目设计

变更技术审

查

公路、水运、

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项

目设计文件审

批

水运工程建

设项目设计

文件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2 号发

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42 号第一次修正，交通运输部

令 2019年第 32号第二次修正）

《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4 号）

具备相应

资质的设

计单位

水运工程

建设项目

设计变更

技术审查

咨询报告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设计

变更技术审查，并自行承担服

务费用，不得转嫁给申请人承

担。

7

新建（含增

建）铁路项

目初步设计

文件技术审

查

新建（含增

建）铁路项

目初步设计

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

《铁路建设管理办法》（铁道

部令第 11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

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9〕33 号）

具备相应

资质的设

计单位

新建（含

增建）铁

路项目初

步设计文

件技术审

查咨询报

告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初步

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并自行承

担服务费用，不得转嫁给申请

人承担。

8

城市快速轨

道交通项目

初步设计文

件技术审查

城市快速轨

道交通项目

初步设计文

件审批

省交通

运输厅
省

《云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

具备相应

资质的设

计单位

城市快速

轨道交通

项目初步

设计文件

技术审查

咨询报告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初步

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并自行承

担服务费用，不得转嫁给申请

人承担。



序号
技术性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

技术性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机构

技术性

服务结

果要件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省级审批

指导（实

施）部门

行使

层级

9

公路桥梁结

构荷载验算

报告编制

公路超限运输

许可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

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

第 62 号）

具备相应

专业能力

的机构

公路桥梁

结构荷载

验算报告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编制验算

报告，并自行承担服务费用，

不得转嫁给申请人承担。

10

港口设施和

航道及其设

施建设项目

竣工质量检

测

公路、水运、

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

港口设施和

航道及其设

施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州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

第 28 号）

水运工程

试验检测

机构

港口设施

和航道及

其设施建

设项目竣

工质量检

测报告

由审批部门通过竞争性方式

选择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竣工

质量检测，并自行承担服务费

用，不得转嫁给申请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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